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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安检系统设计导则（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2018年3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的

意见》（国办发〔2018〕13号），其中要求：“依法对进入城市轨道交通场站的人员、物品

进行安全检查。从事城市轨道交通安全检查的单位、人员要按照有关标准、规范和约定实施

安全检查，发现违禁品、管制物品和涉嫌违法犯罪人员，要妥善处置并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

鼓励推广应用智能、快速的安检新技术、新产品，逐步建立与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特点相适应

的安检新模式。制定安全检查设备和监控设备设置标准、人员配备标准及操作规范”。为了

使安检系统在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的建设更加规范化，更加适应轨道交通行业特点，使系统运

行更加安全稳定，保障轨道交通安全运营，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关于下达2018年第

一批二次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中城轨[2018] 033号），开展本技术标准（计划编

号：201814-T-0005）的编制工作。 

2 编制工作组概况 

2.1编制工作组参编单位 

本规范由天津中铁电气化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北京市地

铁运营有限公司、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轨道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地

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声迅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和时代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等单位参编。 

2.2编制工作组成员及分工 

序号 单    位 工作分工 

1 天津中铁电气化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编 

2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参编 3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4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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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6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7 石家庄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8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9 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10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1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12 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13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4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5 深圳市天和时代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3 主要工作过程 

2018年07月，由天津中铁电气化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宁

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向中国

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提交《城市轨道交通安检系统设计导则》团体标准项目申报书。 

2018年12月，《城市轨道交通安检系统设计导则》通过立项。 

2018年12月初，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安全管理专业委员会在天津召开《城市轨道交通

安检系统设计导则》团体标准编制组启动会，成立了标准编制组，确定了参编单位和参编人

员，明确了标准编制分工、调研计划及编制计划等。 

2019年01月，编制组根据第一次工作会议要求，编制了规范的编制大纲和工作计划，细

化了编制分工，并于2019年01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城市轨道交通安检系统设计导则》团体

标准开题专家评审会，评审专家建议将本标准的名称修改为《城市轨道交通安检系统设计导

则》，并对标准编制大纲及工作计划进行了评审。 

2019年03月~2019年04月，编制组组织对北京地铁、郑州地铁、重庆地铁、成都地铁、

广州地铁、深圳地铁等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单位安检系统应用情况的调研，并组织了对同方

威视、北京声迅、深圳天和时代工厂的产品调研，并完成初稿编制及编制组内部的初步讨论。 

2019年05~06月，编制组根据内部初步讨论意见对规范进行了修改，形成标准初稿。 

2019年06月20日，天津中铁电气化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北京市

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第四

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



 

院有限公司、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对标准进行了逐条讨论，并根据会议精神对

标准进行修改，形成规范初稿第二稿。 

编制过程中通过组内逐条讨论，共收集意见131条，绝大部分意见已在编制组内部讨论

一致后给予关闭。 

4 标准编制原则及与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关系 

标准编制的原则是：（1）符合并遵守国家、相关行业及地方的政策、法令和法规；（2）

接受行业协会指导，把握编制方向；（3）借鉴同类先进国际标准和先进国家标准；（4）标

准具有广泛代表性，确保技术标准的通用性和先进性；（5）在编制标准时，没有涉及各供

应商内部的专利和技术诀窍，所以不会涉及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知识产权问题。 

标准项目的研究目的主要是在遵守GB51151-2016《城市轨道交通公共安全防范系统工

程技术规范》、GB/T 26718-2011《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GA1467-2018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要求》的前提下，针对目前城市轨道交通安检系统的特点，提出科

学、合理、经济的安检系统建设方案，系统关键性技术指标与国家、行业规范中的要求严格

一致。因此，本标准与相关安防规范是符合的，满足国家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及行业地

方标准的相关要求，但同时更有针对性和指导性。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等）或依据 

安全防范工程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车站安检系统作为其技术防范的

一类，在保证城市轨道交通公共安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的重要

保障之一。2010年6月28日住房与建设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安防设施建设工作

的指导意见》（建城【2010】94号），要求各地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工程设施建设工

作，该文件为安检系统的设计提供了政策依据。随着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反恐怖主义法》,国内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安全检查工作

已逐步实现常态化，设计单位在工程的可行性研究阶段即考虑了安检系统，建设及运营单位

也均建立了安检机制并加大安检设备和人员的投入力度。2017年12月1日起实施的《城市轨

道交通公共安全防范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 51151-2016中，对安全检查及探测系统的组成、

功能及设计方面提出了一些宏观规定和要求。2018年3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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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厅关于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的意见》（国办发[2018]13号），其中要求：依法对

进入城市轨道交通场站的人员、物品进行安全检查。从事城市轨道交通安全检查的单位、人

员要按照有关标准、规范和约定实施安全检查，发现违禁品、管制物品和涉嫌违法犯罪人员，

要妥善处置并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鼓励推广应用智能、快速的安检新技术、新产品，逐步

建立与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特点相适应的安检新模式。制定安全检查设备和监控设备设置标准、

人员配备标准及操作规范。 

考虑到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的建筑形式多样，有高架车站、地下车站、地面车站等形式，

除标准车站外，还存在很多换乘车站，两线、三线甚至四线换乘，且换乘形式多样，有通道

换乘、L型换乘、T型换乘、十字换乘等，同时出入口的数量及位置也易受车站周边建筑的

影响，上述各种因素的组合，都使得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的站厅整体建筑布局具有多样性。车

站站厅布局的多样性直接影响客流组织，相应的站厅内自动售票机、自动检票机、自动电梯、

扶梯、客服中心等辅助设备设施的布置都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合理的选取安检区域就

至关重要，需结合进站客流流线，同时考虑与自动售票机、自动检票机、自动扶梯及电梯、

导盲道、地面疏散指示灯的相对位置及间距，才能最大化的利用站厅有限的建筑空间，既保

证安检工作的正常进行，又不影响其他辅助设备的正常使用。另外，邻近大型商业、体育场

馆、交通枢纽的车站，其客流具有突发性，每个安检区域配置的安检设备规格、数量等均应

与之匹配，如是否设置大型X射线检查设备、是否设置安检门、设置的数量等，避免突发大

客流造成客流限制、临时封站等状况从而影响轨道交通形象。 

虽然目前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安检已趋于常态化，但尚未有针对性的城市轨道交通安检系

统设计、安装、验收规范，现行《地铁设计规范》中未涵盖安检系统，《城市轨道交通公共

安全防范系统工程技术规范》对安全检查及探测系统的组成、功能及设计方面提出了一些宏

观规定和要求，缺乏系统性，且也没有安检系统设计、安装及验收相关要求。因此，亟需在

现有国家规范关于技防安检系统设计宏观指导下编制一套内容精细化的设计规程，规范轨道

交通安检模式、安检流程、安检区域的设置数量及位置、安检设备的规格及数量、安检人员

的数量及分工、安检工作人员配套用房等方面提出有指导意义的设计原则，为城市轨道交通

车站配置满足实际需求的安检系统及提供切实有效的安检手段，提升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水平和安检工作管理水平提供指导。 



 

在国内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北京是国内第一个地铁实行常态安检的城市，源于2008奥运

会，检查对象主要针对人携带的包裹，高峰时段采取机检、人检相配合的方式，综合应用X

射线成像技术、离子迁移谱分析技术、拉曼光谱技术、金属探测和放射性物质监测等先进安

检技术，对爆炸物与武器、易燃易腐蚀物品和放射性物质等各类危险违禁品进行防范，同时

震慑恐怖和极端分子。安检级别随外界环境变化可随之提高，如重大赛事、高规格会议、重

大节庆、国内外重大安全事件等。目前城市轨道交通的设计均包含了安检系统，安检区域的

数量通常结合客流走向及进站检票机群组的数量进行确定，布置位置易受建筑安全疏散通道、

导盲道、地面疏散指示灯、出入口等因素的制约；安检设备的规格及数量通常由设计人员结

合车站的周边建筑自行确定；每个安检区域的安检人员数量及分工不尽相同，早期运营线路

未考虑安检工作人员配套用房；另外各地对安检门的配置也没有统一的标准，通常由运营单

位根据车站的重要程度进行配置。 

本标准作为行业性单系统设计指导标准，用于规范和指导轨道交通车站安检系统的建设

和运营，针对目前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特点，提出科学、合理、经济的技防安检系统设计导则，

满足国家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及行业地方标准的相关要求，但同时更有针对性和指导性。 

6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目前，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已实现安检常态化，在安检设备的配置上，X射线安全检查设

备、台式危险液体检查仪、手持式金属探测器、便携式液体检查仪等在每个安检点均有配备。

通过广泛调研和研究，编制组对城市轨道交通安检系统的设计、施工、验收工作进行指导和

约束。通过该标准的编制，使得安检系统在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得到科学、合理的应用，提高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的安全性、稳定性。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 

在本标准项目的编制中，重点参考GB51151-2016《城市轨道交通公共安全防范系统工

程技术规范》、GB/T 26718-2011《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GA1467-2018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要求》等国标，其中涉及到强制类的要求，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对于其它民用或非强制性的要求，则结合轨道交通行业特点，有选择的采用。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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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规范文件在编制完成后，均发到城市轨道交通各建设单位、运营单位、设计院和城市

轨道交通安检系统主流供货商广泛征求意见。在完成意见收集和意见反馈处理后，组织相关

的编制单位共同讨论，形成初步的处理结果，再将结论上报协会，协会召开专家评审会议，

针对反馈意见和处理结果进行专家评审论证，并最终形成专家意见，指导征求意见稿的修改。

征求意见稿完成修改后，再经过送审稿，报批稿等的多轮次征求意见，专家评审论证，完成

修改，来保证最终所有的评审反馈意见均达成一致的结论。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规范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安检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验收、维护和报废等内容。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系统供应商、运营维保单位等标准使用方，可以通过制定

相应要求、设计特定技术方案、施工方案、维修保养方案等方式，采纳并声明符合本技术标

准。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